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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振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 年度监事会报告 

 

2018 年，公司监事会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相关

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着对公司和股东负责的态度，认

真履行监督职能，重点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、重大决策事项、财务状

况、内部控制以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等方面

进行了有效监督，切实维护了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，进一步促进了

公司的规范化运作。现将 2018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如下： 

一、报告期内监事会工作情况 

1.召开监事会会议情况。本年度累计召开监事会会议 5 次，审议

议案 11 项，其中对公司的定期报告、年度利润分配方案、年度内部

控制评价报告等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，发表了客观、全面的审核意见。

具体如下： 

序号 会议 会议时间 召开方式 议案 决议 

1 
第九届监事会第

六次会议 

2018年1月

22 日 
通讯 1.《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》 通过 

2 
第九届监事会第

七次会议 

2018年3月

28 日 
现场 

1.《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》 

2.《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 

3.《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》 

4.《关于单项计提及转回其他应收款

坏账准备的议案》 

5.《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 

6.《2017 年度监事会报告》 

通过 

3 第九届监事会第 2018年4月 通讯 1.《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 通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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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次会议 26 日 

4 
第九届监事会第

九次会议 

2018年8月

15 日 
现场 

1.《2018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》 

2.《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 
通过 

5 
第九届监事会第

十次会议 

2018 年 10

月 26 日 
通讯 1.《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》 通过 

2.监督董事会运作及高管履职情况。本年度监事会共列席股东大

会 3 次、董事会 21 次，对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、决议事项、董事

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、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履

职等情况进行了监督，认真履行监事会法人治理监督职责。 

3.创新监督机制提升监督效能。一是探索实施了大监督联席会议

工作机制，制定了《振业集团大监督联席会议工作制度》，通过每季

度定期召开大监督联席会议的方式，有效整合了监事会、财务总监、

纪检、内部审计、内控、风控等监督资源，切实提升了整体监督效能。

本年度，共计召开大监督联席会议 4 次。二是监督全面实施阳光招采。

结合公司经营特点，推进优化阳光招采的运行机制，并通过列席会议、

专项调研等方式，监督阳光招采的全面实施，保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

的招标制度有效落实，提高招标质效。 

4.开展重点领域专项调研。监事会主席牵头组织开展了针对资源

性资产租赁、工程变更管理情况等方面的专项调研，有效发挥了监督

作用，并提出改进建议，进一步促进了资产租赁和工程变更等重点领

域的科学化、规范化管理。 

5. 积极服务公司发展。本年度，监事会在做好监督“到位不越位”

的同时，又积极围绕“有为”的要求服务公司发展。通过听取报告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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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席会议、实地调研等方式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，积极提出建设

性意见服务公司发展。本年度监事会主席参加、列席会议共计 189 次，

深入一线进行了多次实地调研。 

6.加强队伍建设。一是本年度对公司下属企业的监事进行了全面

的梳理和更换，及时补齐配强监事人员力量；二是监事会主席牵头举

办了公司内部监事业务培训班，通过针对性的培训进一步提高了监事

会队伍的理论水平和专业技能，增强了监督力量，为监督工作的开展

打下了更为扎实的基础。 

二、监事会对公司 2018 年度工作总体评价 

2018 年，公司在董事会和领导班子的正确领导下，积极进取、

主动作为、扎实工作，面对经济下行和房地产市场剧烈变化压力，攻

坚克难、改革创新，各项工作任务全面完成，利润总额逆势增长，整

体经营稳中有进，形势大好。监事会总体评价意见如下： 

1.公司依法运行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，公司股东大会、董事会的决

策程序及决策事项科学、合法、合规，公司管理层切实有效执行公司

股东大会及董事会的各项决议，符合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

关规定。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能勤勉尽责履职，维护公司利益，

未发现有违反法律、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。 

2.公司内部控制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持续改善内部控制治理环境，增强内部控制治理

能力，内部控制体系进一步完善，并得到了有效的贯彻执行，保障了



 4 

公司资产的保值增值，有效防范了公司经营、管理和财务等重点领域

的风险。监事会认为，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、真实、准确地反

映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。公司内部控制体系不存在明显

薄弱环节和重大缺陷。监事会对《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

无异议。 

3.公司财务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监事会认真检查公司财务情况，对各定期报告出

具了审核意见。监事会认为，公司财务报告真实、准确地反映了公司

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客观、公允。

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

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。 

4.公司收购及出售资产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无收购或出售重大资产情况。 

5.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未有新增关联交易事项。 

2019 年，公司监事会将继续按照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

《公司章程》赋予的职能开展监督检查工作，加强对各项决议贯彻执

行的检查力度，监督公司规范运作，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、员工的合

法权益，为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。 

此报告。 


